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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L.K.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8）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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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734,642 1,455,201

銷售成本 5 (1,273,744) (1,082,490)  

毛利 460,898 372,711

其他收入 3 32,299 30,20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12,250 (9,849)

銷售及分銷費用 5 (162,924) (143,492)

一般及行政費用 5 (149,229) (158,988)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淨額 5 (11,351) (12,164)  

經營溢利 181,943 78,425  

融資收入 3,826 2,422

融資成本 (31,318) (41,612)  

融資成本淨額 6 (27,492) (39,190)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336 (1,92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4,787 37,309

所得稅開支 7 (41,636) (21,416)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13,151 15,893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 

每股盈利（以每股港仙呈列）
－基本 8(a) 9.5 1.3

  

－攤薄 8(b) 9.5 1.3
  



– 3 –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13,151 15,89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55,226 (147,232)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保單投資價值變動 169 232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除稅後） 168,546 (1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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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5,065 12,887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8,134 907,429

投資物業 326,297 314,825

使用權資產 346,595 347,616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6,624 27,915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20,206 29,054

遞延所得稅資產 91,626 96,309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15,154 14,962

保單投資 12,607 12,43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5,682 5,555

受限制銀行結餘 165 32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828,155 1,769,319  

流動資產

存貨 1,121,049 1,128,346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1,297,308 1,143,069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88,819 164,611

受限制銀行結餘 99,045 79,86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88,459 713,793  

流動資產總值 3,294,680 3,229,686  

資產總值 5,122,835 4,999,005
  

權益

股本 119,127 119,127

儲備 888,114 833,428

保留盈利 1,147,957 1,034,097  

權益總額 2,155,198 1,98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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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664 31,921

借款 11,474 9,710

租賃負債 22,409 25,289

其他應付款項 6,242 6,265  

非流動負債總額 65,789 73,18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 

款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11 1,440,844 1,160,616

借款 1,423,054 1,755,797

租賃負債 8,506 8,559

即期所得稅負債 29,444 14,196  

流動負債總額 2,901,848 2,939,168  

負債總額 2,967,637 3,012,353  

權益及負債總額 5,122,835 4,99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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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外，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上個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下文所載之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除外。

中期所得稅開支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譯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適用於本報告期，本集團須就採納以下準則更改其
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8號（修訂）
重大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對沖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之定義
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該等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任何影響，且毋須作出追溯調整。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業務決策者（「主要業務決策者」）審閱以作出策略性決定之內部報告界定
其經營分部。分部業績指各可呈報分部之期內扣除企業開支前之溢利╱（虧損）。此乃向
本集團管理層呈報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計量方式。

用於呈報分部業績之計量方式為「經營溢利」，即扣除融資收入、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前之溢利。為計算經營溢利╱（虧損），本集團之溢利就並非特定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作
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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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為三個主要可呈報分部。

(i) 壓鑄機

(ii) 注塑機

(iii) 電腦數控（「CNC」）加工中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個別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
（二零一九年：相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分部合計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118,759 564,091 51,792 1,734,642 – 1,734,642

分部間銷售 16,369 – – 16,369 (16,369) –      

1,135,128 564,091 51,792 1,751,011 (16,369) 1,734,642
      

業績

分部業績 155,953 44,345 (6,242) 194,056 – 194,056
     

行政費用 (12,113)

融資收入 3,826

融資成本 (31,318)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 33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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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分部合計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970,670 437,694 46,837 1,455,201 – 1,455,201

分部間銷售 10,331 – – 10,331 (10,331) –      

981,001 437,694 46,837 1,465,532 (10,331) 1,455,201
      

業績

分部業績 77,633 23,601 (7,891) 93,343 – 93,343
     

行政費用 (14,918)

融資收入 2,422

融資成本 (41,61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926)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309
 

向主要業務決策者呈報來自外部之收入時，按與簡明綜合收益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分析之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309,491 1,198,591 579,890 5,087,972
未分配資產 34,863 

資產總值 5,122,835
 

負債

分部負債 2,131,043 674,221 103,019 2,908,283
未分配負債 59,354 

負債總額 2,96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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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203,315 1,215,106 535,134 4,953,555
未分配資產 45,450 

資產總值 4,999,005
 

負債

分部負債 2,288,893 592,479 98,063 2,979,435
未分配負債 32,918 

負債總額 3,012,353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公司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及保單投資外，所有資產會分
配至各可呈報分部；

• 除公司負債外，所有負債會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及

• 分部共同承擔之負債按分部資產比例分配。

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之收入
壓鑄機 1,118,759 970,670
注塑機 564,091 437,694
CNC加工中心 51,792 46,837  

1,734,642 1,455,201  

其他收入
已退回增值稅 8,639 5,493
其他政府補貼 9,654 9,720
租金收入 9,774 10,826
雜項收入 4,232 4,168  

32,299 30,207  

收入及其他收入總額 1,766,941 1,48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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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059 (11,534)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4,537 8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536) 830

出售使用權資產收益 1,190 –  

12,250 (9,849)
  

5 開支－按性質劃分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1,012,661 795,959

製成品及在製品之存貨變動 (2,017) 43,868

員工成本 255,407 254,059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 14,340 23,750

無形資產攤銷 2,428 1,78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865 60,391

使用權資產折舊 8,646 8,705

研究成本 8,749 10,486

運費 38,927 25,765

核數師酬金 2,028 2,111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淨額（附註10） 11,351 12,164

存貨撇減撥備╱（撥回）淨額 9,250 (14,757)

財務擔保合約虧損撥回 (1,804) (2,297)

其他開支 183,417 175,142  

1,597,248 1,397,134
  

明細如下：
銷售成本 1,273,744 1,082,490

銷售及分銷費用 162,924 143,492

一般及行政費用 149,229 158,988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淨額 11,351 12,164  

1,597,248 1,39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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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826) (2,422)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31,126 40,181

租賃負債利息 491 591

不設追索權之已貼現應收票據開支 717 840

減：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中資本化（附註 i） (1,016) –  

31,318 41,612  

27,492 39,190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化之借款成本在一般借款組合中產
生，並按合資格資產開支使用資本化比率3.9%（二零一九年：無）計算。

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所得稅 40,519 21,449

－海外稅 35 –

－香港利得稅 (20) –  

40,534 21,449

遞延所得稅 1,102 (33)  

稅項支出 41,636 21,416
  

所得稅開支是根據管理層對於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全年所得稅率之最佳估計
而確認。

根據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九年：相同）之法定稅率
繳納所得稅。

若干位於深圳、中山、寧波、上海、昆山及阜新之附屬公司已獲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並
有權於三個年度享有15%之寬減稅率。該等附屬公司有權於稅務優惠期屆滿時再次申請
稅務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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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自中國附屬公司所賺溢利
獲分派之股息，將須繳付預扣所得稅。除非按稅務條約減免，否則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之
實施細則規定有關股息之預扣所得稅率為 10%。根據中國及香港之雙重徵稅安排，香港
稅務居民公司可就從中國收取之股息享有 5%之較低預扣稅率。預扣稅撥備計入遞延稅
項。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就若干附屬公司未匯出盈利的應付預扣稅及其
他稅項確認遞延所得稅負債29,45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0,738,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應付預扣稅的未匯出盈利為589,11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614,750,000港元）。該等款項並無計劃於可見未來分派予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以外
的公司。就我們計劃分派其各自保留盈利的附屬公司而言，我們已就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該等分派應付的預扣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1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6,620,000港元）。

於香港成立之附屬公司於期內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九年：相同）繳納
香港利得稅。

海外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司法權區現行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盈利113,15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5,893,000

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191,265,000股（二零一九年：相同）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13,151 15,89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191,265 1,191,265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9.5 1.3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
已獲轉換及不包括期內本身持有之股份作出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公司概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二零一九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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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會議，董事會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3港仙，合共
35,73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無）。此項宣派之股息並無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列
作應付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權益中確認。

1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1,107,694 1,035,885

減：減值撥備 (127,810) (128,474)  

979,884 907,411

應收票據 332,578 250,620  

1,312,462 1,158,031

減：於一年後到期並列作非流動資產之結餘 (15,154) (14,962)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1,297,308 1,143,069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撥備金額為127,81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128,474,000港元）。於本中期期間，已作出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11,351,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12,164,000港元）。個別應收款項之減值主要與個別客戶有
關，其可收回性不確定。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款項總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533,550 464,039

91至180日 153,599 175,116

181至365日 161,587 121,068

一年以上 258,958 275,662  

1,107,694 1,035,885
  

應收票據之到期日一般介乎一至六個月不等。

出售予客戶之貨品以交貨付現或記賬方式付款。客戶一般須於確認採購訂單時支付按
金，餘款將於交付貨品予客戶時支付。大部分客戶獲授介乎一至六個月之信貸期。本集
團亦以分期付款方式出售貨品予若干客戶，銷售所得款項一般於六至十二個月內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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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575,475 490,902

應付票據 232,965 157,437

其他按金 4,904 4,628

貿易按金及預收款項 275,281 203,654

應計薪金、花紅及員工福利 72,431 73,126

應計銷售佣金 52,190 42,289

應付增值稅 25,736 10,858

其他 201,862 177,722  

1,440,844 1,160,616
  

應付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509,929 365,532

91至180日 46,685 99,625

181至365日 7,167 14,046

一年以上 11,694 11,699  

575,475 490,902
  

應付票據之到期日一般介乎一至六個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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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錄得收入為1,734,642,000

港元，同比增長約 19.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113,151,000港元，比去年同
期溢利15,893,000港元大幅上升。

收入增長主要原因是由於本集團於中國市場的銷售收入大幅增長。

回顧期內，本集團在中國市場收入為 1,358,927,000港元，同比增長29.1%。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對世界經濟、安全和發展態勢產生了重大影響。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嚴峻考驗和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2020年第二及第
三季度，中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加快推進，經濟
整體走勢先降後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經濟同比增長 3.2%，
第三季度同比增長4.9%。主要指標恢復性增長，經濟運行穩步復甦，市場預期
總體向好，社會發展大局穩定。

中國汽車行業最初受疫情嚴重影響，惟 2020年銷量呈現明顯的V型增長態勢。
第二季度開始，由於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企業復工、復產進度不斷加快，伴隨
各地促進汽車消費政策的持續帶動，汽車銷量自第二季度以來穩步恢復，總體
表現勝於預期。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1月至9月汽車產
銷量分別完成1,695.7萬輛和1,711.6萬輛，雖然同比仍然分別下降6.7%和6.9%，但
汽車產銷量已逐漸回復上升勢頭，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

海外市場收入375,715,000港元，同比下滑6.7%。海外疫情自蔓延以來，仍未受到
有效控制。本集團已加強與海外代理商的溝通及交流，但市場的發展仍面臨較
大的困難，未能爭取更好的銷售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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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鑄機

回顧期內，本集團壓鑄機及周邊設備業務收入為1,118,759,000港元，同比上升
15.3%。

其中中國市場的收入為782,503,000港元，同比上升22.6%。期內中國整體汽車產
業呈現明顯的V型增長態勢，帶動汽車零部件行業增長。此外，5G網路建設加
快，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明顯加大，帶動通訊應用零部件行業快速增長，製造廠
商對新設備投資明顯恢復。

注塑機

回顧期內，本集團注塑機業務收入為 564,091,000港元，同比上升 28.9%。注塑機
下游的醫療、包裝、小家電、日用品等行業的需求表現理想。製造廠商對新設
備投資明顯恢復。

電腦數控 (CNC)加工中心

回顧期內，本集團CNC加工中心業務收入為51,792,000港元，同比上升10.6%。本
集團致力降低營運成本，優化庫存管理，期內虧損情況進一步受到控制。

財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整體業務毛利率為 26.6%，跟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銷售及分銷費用為162,92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3.5%，主要原因是員工工
資及運輸費用有所增加。

一般及行政費用為 149,22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6.1%，主要原因是員工工
資有所減少。

融資成本淨額為 27,49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9.8%，主要原因是銀行貸款
大幅減少，令利息支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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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自3月份以來，生產運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業績恢復增長，呈現出良好
的發展態勢。未來隨著全國疫情控制的持續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的穩
步推進，多地刺激政策的集中生效，以及國際疫情的減弱，海外市場需求的逐
步恢復，汽車行業將進一步恢復，有助本集團業務保持增長。

中國正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使生產、資源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
託國內市場，形成國民經濟良性迴圈。目前，本集團的手頭訂單充足，生產緊
張有序，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研發壓鑄機、注塑機和CNC加工中心的技術，努力
尋求突破，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本集團亦積極開拓新能源汽車及5G通訊
等領域應用產品，加快產品升級和新產品的開發，加強產品自動化和網路化水
準，並與客戶建立長遠的業務關係。同時拓展海外代理網絡，致力將本集團的
產品推向全球市場，為本集團的持續發展建立新台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以其經營業務所得內部現金流及現有銀行融資撥付。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達588,459,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13,793,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淨額對權益總額比率計算）約為 39.3%（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52.9%）。

附註： 負債淨額按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計算。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資本結構全部由 1,191,265,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組成。未償還借款總額為1,434,52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1,765,507,000港元），其中約99.2%為短期貸款。借款總額中約16.4%須
按固定利率還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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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擔保

本集團就授予本集團若干客戶以採購其產品之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擔保。於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銀行授予客戶而獲本集團擔保之未償還貸款為11,869,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4,538,000港元）。本集團亦已就其客戶之財務
融資向融資租賃公司擔保約6,27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9,282,000

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融資及財務擔保合約以本集團資產作
抵押，包括受限制銀行結餘、使用權資產、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保單
投資以及應收票據，賬面值合共為 652,71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611,793,000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承擔金
額為419,80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31,293,000港元）。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約3,700名全職員工。回顧期內員工成本
為269,74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77,809,000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按市場
趨勢、未來計劃及個人表現釐定。此外，本集團亦提供強制性公積金、國家管
理的社會福利計劃、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等其他員工福利。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一九
年：無）。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



– 19 –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
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至1716室。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耀強先生、呂明華博士及劉紹濟博士組
成。曾耀強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
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機制，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於回顧期內
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本集團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亦已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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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將 分 別 在 本 公 司 網 站 (www.lktechnology.com)及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上刊發。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二零二零╱二一年中
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查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張俏英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俏英女士、劉卓銘先生及謝小斯先生；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劉紹濟博士、呂明華博士，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曾耀強先生。


